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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学会 浙江省作家协会关于举办
“少年作家杯”第四届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

征文比赛（中学组）的通知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学会、文联、作协：
为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的文学素质教育，培养和提高我省中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，发展繁荣少年文学事业，特举办此次活动。
本次征文比赛由浙江省教育学会、浙江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，浙江省作家协会少年文学分会、浙江省教育学会中小学语文教学分会、浙江《少年作家》杂志社承办。
请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学会将本通知转发到所属中学，并落实教研员担任联络员，具体负责宣传发动等工作，12月31日前把联络员回执（附件3）上报浙江省作家协会少年文学分会（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出版大厦7楼，联系人：汪家石，电话：0571-87896743、18958096688，邮编：310006，邮箱：jiashi2046@126.com）。
一、参赛时间
即日起至2010年3月31日止，以邮戳及邮件日为准。
二、参赛对象
初中组：全省初中阶段在校学生。
高中组：全省高中阶段在校学生。
三、参赛要求
1、参赛文章不限文体，不命题，不限题材、体裁，字数不限；内容积极向上，具有较强的文学性。
2、方格稿纸书写、电脑打印稿、电子邮件稿，三种投稿方式均可。
3、参赛作品首页第一行请详细写明邮政编码、学校、班级、作者姓名及指导老师姓名。第二行写作品标题，文字请居中。接下去直接写正文。
4、书写稿、打印稿请寄：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出版大厦7楼  浙江省作家协会少年文学分会收，
    邮编：310006，
    信封上标明“少年文学之星”。
    电子邮件稿请发送至：zjsnzx@126.com。
5、参赛文章内容必须为参赛自然人原创作品，不可是已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的作品，严禁抄袭、套改或请人代写；一旦发现，取消比赛资格。
从投稿之日起，到比赛结束，不得自行将作品公布于杂志、报刊、网络等载体（主办方可将来稿作品，参赛者资料，以及整个比赛期内包括但不限仅于所有文章、采访、电话记录、博客等，任意使用在与大赛相关的任何媒体）。
6、参赛作品不退稿，请作者自留底稿。征文比赛作品版权归主办单位。
7、本次征文比赛不向学校、参赛学生收取任何费用。
五、奖项设置
1、奖别及人数。
“少年文学之星”：初中组、高中组各3名。初中组、高中组各设一等奖10名，二等奖30名，三等奖60名，优秀奖300名。
2、本次比赛设园丁奖。
3、本次比赛设团体奖。高中组、初中组各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2名，三等奖5名。
4、最佳组织奖20个。
　　5、本次比赛设指导教师奖若干名。
望各有关单位要互相配合，共同组织好征文活动。
(文件下载)(右键另存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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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“少年作家杯”第四届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征文比赛组委会名单
主　任：吴天行 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
        张绪培  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
委 员：王旭烽 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作家协会少年文学分会会长
       袁  敏 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江南》杂志社主编
       顾  玮  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
       方红峰  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
       方展画 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
      刘宝剑 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
      朱永祥 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
      柯孔标 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
      胡　勤 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
      蔡少军 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
      滕春友 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
      蒋传洋  浙江省期刊总社社长
      盛子潮  浙江文学院院长、浙江作家协会少年文学分会副会长、秘书长
      赵冰波  浙江省作家协会少年文学分会副会长
      汪家石  浙江省作家协会少年文学分会副秘书长
附件1： 
“少年作家杯”第四届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征文比赛评奖及奖励办法
一、评奖办法
（一）征文评奖分初评、复评、公示、现场作文、终评五个阶段。
1、  初评阶段，参照前三届。
2、  复评阶段，参照前三届。
3、  公示阶段：按复评得分成绩，初中组、高中组前40名，共80篇参赛作品，在“浙江教研网”、“浙江少年作家网”公示。
4、  现场作文：初中组、高中组前40名，共80名，集中进行现场作文比赛。
5、终评阶段：评议现场作文成绩，综合复评分数，最后选出各组“少年文学之星”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。
6、按复评得分高低排序，产生各组三等奖、优秀奖。
（二）园丁奖评奖办法：“少年文学之星”指导教师获特等奖，其他获相同级别的园丁奖。
（三）团体奖评奖办法：
评定各单项奖后，以学校为单位，按参赛学生数和参赛学生获奖得分两项相加。其中参赛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20分，第二所18分，以下依次类推。学生获奖得分：“少年文学之星”12分，一等奖8分，二等奖6分，三等奖4分，优秀奖2分。最后两项合计评选团体奖。
（四）最佳组织奖评选办法：
按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学生参赛人数，评选最佳组织奖20名。
（五）指导教师奖评选办法：
组织本次比赛的教研员，获指导教师奖。
二、奖励办法。
（一）、“少年文学之星”：
1）发给证书、奖金、奖杯。
2）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面对面交流学习。
3）成为浙江《少年作家》杂志社签约作家。
4）签订图书出版合约，单行本推广计划。
（二）、一等奖发给证书、获奖作品集；
二等奖发给证书、获奖作品集；
三等奖发给证书、获奖作品集；
优秀奖发给证书。
（三）、园丁奖：
特等奖发给证书、获奖作品集；
一等奖发给证书、获奖作品集；
二等奖发给证书、获奖作品集；
三等奖发给证书、获奖作品集；
优秀奖发给证书。
（四）、团体奖发给证书、奖杯、获奖作品集。
（五）、指导教师奖发给证书、获奖作品集。
（六）、最佳组织奖发给证书、奖杯、获奖作品集。
（七）、以上奖项获奖证书由浙江省教育学会、浙江省作家协会联合盖章颁发。
（八）、优秀获奖作品由专家点评，结集正式出版。
（九）、评奖结束后，择日在杭州举办隆重的颁奖典礼。

附件3：
“少年作家杯”第四届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征文比赛
联络员回执
单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  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